上海生态型城市与健康城市同步建设探索

上海市环保局

最近几年,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上提出建设生态型城市的目标，从2000年起,上海市开始实施第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03年实施第二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03年,上海市政府宣布实施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此时，全市出现了两项专项性的三年行动计划同时推动现代文明城市建设的局面。两项计划目标相通，内容相关，方法相近，具体负责这两项三年行动计划组织协调工作的市环保局和市爱卫办，以及有关的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经济管理部门等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开始形成了生态型城市与健康城市同步建设的态势，取得了显著成果，有力地推动本市环保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本文对过去三年经历进行回顾分析，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

1、 上海市生态型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条件分析

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是为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分别从环境和健康角度提出的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模式。建设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都是现代化文明城市的象征，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21世纪现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

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理念突破了传统环境和健康概念的束缚, 有丰富内涵和理论基础，两者在目标、内容和方法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关联、重合、相似的情况。如生态城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努力为人的健康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健康城市要求社会健康、环境健康、人群健康协调、持续地向前发展，要求把健康与环境两大主题紧紧地连接起来。现阶段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强调的“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同样是我国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描述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的指标体系，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城市指标中关于环境质量指标有24项，几乎包括了环境界对环境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国际社会强调建设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都是长期的、持续发展的任务，注重建设过程，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依靠各部门间的合作，要求单位、社区、公众参与，需要制定规划和政策等。从内涵分析，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存在很大的空间。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多，历史欠帐多，环境和健康问题相当突出，人口、工业、经济高度集中，污染比较严重，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医疗卫生条件发展不平衡，全社会环境意识和健康理念不够健全。随着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阶段政府和社会已具有还清历史欠帐的能力。上海市委、市政府几乎同时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的目标，要求努力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完善城市卫生公共体系。这对推进上海全面发展、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使生态型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根据国家要求，上海市政府很早组建了全市性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协调体系，环保、城市建设和管理、经济管理等部门都是市爱卫委的组成单位。在历年的迎接国家卫生城市检查、创建国家卫生区、镇等活动中，各部门加强沟通联系，相互配合，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历史上，本市卫生部门曾经多次及时提供科学数据，为市政府进行重大环保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如上世纪80年代初提供了全市消化系统疾病统计数据，推动了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工作，促进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源引水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全市和重污染地区呼吸系统疾病统计数据，加快了本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和重污染地区环境综合整治进度；上世纪90年代中叶，提供本市儿童血液含铅量统计数据，有力地促进本市提前推广无铅汽油等。本市卫生和环保、城建等非卫生部门之间已建立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为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提供了工作基础。

2、 上海市实现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的基本做法
目前本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推进，主要依托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健康城市建设的推进，依托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这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各自形成比较完整的运作体系。现阶段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是指在两项计划正常运转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建立联系，互补互助，共同推进。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由市政府主持，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区县政府参加编制，经市政府批准后，市、区政府组织实施。本市从2000年开始实施第一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主要解决本市环境保护难点和热点问题。2003年起实施第二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03-2005年），安排200多个项目，有污染治理和环境基础建设的内容，也有城市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内容，分水环境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固体废物处置、绿化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重点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六大领域，计划投资500多亿元。2003年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3 位副市长担任副主任，副秘书长担任秘书长，市政府有关委办局及各区作为成员单位，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还设立了政策法规、水环境治理7个专项工作组，分别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担任组长单位。各区也成立相应机构。市、区政府层层分解目标任务，全面建立目标责任制，建立了协调进度、督促检查、考核评估制度。

为了推进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本市有关部门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加强培训宣传，努力使社会各阶层建立起健康城市新理念。
市爱卫部门层层组织市、区卫生、环保、城市管理、经济等部门有关人员培训，请专家介绍健康城市理念的发展历史、理论依据、基本内涵、健康城市和环境保护相互关系、国内外进展和做法等。多次召开现场会，请嘉定区、静安区及健康活动开展好的单位现身说法，传授经验。编写“健康城市”书籍和其他宣传资料，系统介绍健康城市有关知识。使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建立健康城市新理念，为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做好思想准备。

(二)组织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共同编制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在编制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时,对目标、任务、指标体系、活动形式、保障措施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充分吸收了政府各部门专项计划中相关的内容。2002年开始编制健康城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时，市政府已基本完成第二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2003-2005年）的编制任务。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充分吸收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有关内容，如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总体目标中2005年努力使上海各项生态环境指标和总体环境质量处于全国大城市先进水平面的提法，采用了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目标的表达方式；8项重点任务第一项任务为营造健康城市，集中了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任务，第二项任务为提供健康食品，包括了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中农业污染治理一部分任务；重点推进的活动有11项，其中前4项为：保护“母亲河”活动、“清洁空气”活动、“爱绿护绿”活动、“人人动手、清洁城市、美化环境”活动，都与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密切相关。

3、加强部门交流，建立工作协作关系。

本市定期召开建设健康城市联席会议和工作会议，交流情况，研究问题，各部门定期提供本部门规定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估报告。市爱卫部门与相关部门进行深入交流，如经常向环保部门了解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运转情况和进度，参加绿色社区、环保模范商业街创建等评比活动，全面了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有关情况。环保部门等也从爱卫部门学到许多新的做法，深受启发。还通过各种措施强化部门间的协作关系，如市爱卫部门在开展国家卫生区、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时，要求环保等部门前期介入，提出本部门的工作要求，中期检查落实改进情况，后期提出考核评估意见，充分利用创建的激励机制，推动区、镇政府加快污染治理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三、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的意义分析

上海是环境和健康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能科学合理地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工作效率，扩大社会影响。

（一）利用两个专项计划的互补性，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工作基础，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推进健康城市建设的难度。因为本市环保任务非常艰巨，如果不采取三年行动计划这一特殊的工作形式，是难以顺利推进的。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大量内容在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中出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补充和完善。如提供健康食品，在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中仅规定农田化肥亩均年施用量减少15%，农田农药亩均使用量减少20%，在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中除这两项外，还规定建成现代化生猪屠宰加工厂、撤销不符合国家标准屠宰场、严格食用品市场检出，对粮油、蔬菜、肉类、豆制品安全检测做到基本全覆盖等许多内容,关系到公共卫生体系，涉及食品生产、销售、消费环节。利用两个专项计划的互补性，完善相关的工作项目，有效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二）整合政府各部门工作资源，加强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政府许多部门在长期工作中形成许多活动载体和宣传方式，实际上是政府部门重要的工作资源。在探索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共建过程中，许多部门的工作资源重新组合，发挥了更大的社会作用。如市水务、市市容环卫部门多年开展保护“母亲河”活动，市绿化部门“爱绿护绿”活动、环保部门绿色社区创建活动等，已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在社会上已有较大的影响。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把这类活动载体有机组合起来，充分发挥这类活动载体的作用，加强市民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目前，本市第二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基本完成计划目标,空气质量优良率有所提高,全市河道水质普遍改善,吴淞、桃浦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已基本实现规划目标。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对环保任务的完成起到了促进作用，表明这一做法适合本市的实际情况。但是还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要求我们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思路，改进方法。为此建议，加强健康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使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共建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和工作交流，寻找新的合作形式；积极开展本市生态城市基础研究，尽快形成指导生态型城市建设的基础文件。

